
1 

 

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

（2021 年 5 月 17 日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

固定资产管理工作，确保基金会固定资产的安全、完整和合理使

用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大学的有关规定，及《北京大

学教育基金会章程》、《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》等,

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贯彻“统一领导，分工管理，

责任到人，合理调配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北京大学资产管理制度

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同时接受北京大学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

督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，单位

价值较高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。固定

资产确认标准按照北京大学资产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固定资产按其实物形态分为：房屋及建筑物、运输

设备、仪器设备、文物和陈列品、办公家具等。 

第五条 固定资产主要来源为： 

（一）购置的固定资产； 

（二）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； 

（三）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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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。 

第六条 基金会财务部门负责对固定资产的计量、折旧与摊

销、增减变动等进行财务处理，并对基金会固定资产从价值形态

角度进行管理和监督。 

第七条 基金会固定资产须统一按照北京大学资产管理办

法，在学校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后，方能入账。入账价值应当按照
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确定。 

第八条 财务部门按月提取固定资产折旧，一般采用平均年

限法，净残值率按 5％计算。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，

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。 

第九条 基金会行政部门为基金会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部

门，负责对日常行政办公所需固定资产的购置、验收、领用、登

记、使用、保管、处置和清查等进行管理，切实防止资产流失。

要做到购置有计划，有验收，使用保管有责任，购进、发出、报

废手续完备清楚。 

第十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 

申请人提出购置申请，由行政部门资产管理人员审核，并由

申请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和行政部门负责人审批，该流程可以书面

或通过网络系统完成。大额资产购置还需按照基金会大额审批的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审批通过后由行政部门按照北京大学资产管理部门的相关

规定及流程进行购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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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的验收 

（一）资产购置后，由行政部门、使用部门共同负责验收。

验收时应当根据合同协议、发票、资产购置申请等对所购资产的

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、技术要求及其他内容进行验收。验收

合格后，方可办理领用、登记和财务报销。 

（二）资产来源为捐赠时，由相关业务部门根据捐赠协议、

计价凭据等资料，对捐赠资产进行验收，之后方可办理登记入库

和相关财务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使用与保管 

（一）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保管、维修、借用等记录，仪器

设备台账清晰，账物相符。 

（二）资产使用部门应对本部门资产定期维护、妥善保管，

如因使用不当，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资产损失的，应追究使用部

门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三）各部门负责资产管理的人员工作调整时，应进行工作

交接。工作人员调动或离职，应到行政部门办理资产移交手续，

之后方可办理调动或离职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的处置 

（一）固定资产处置是指对基金会占有、使用的资产进行产

权转让或者注销产权的行为。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出售、出让、转

让、对外捐赠、报废、报损等。 

（二）基金会严格按照北京大学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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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或鉴定，履行审批手续后处置资产，未经批准，各部门不得

自行处置。 

（三）财务部根据资产处置结果进行账务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的清查 

（一）资产清查主要是通过对固定资产实物盘点进行账务核

对，以便真实地反映其实有数量和分布情况。如有盘盈盘亏还应

查明原因。 

（二）行政部门会同财务部门、使用部门每年进行一次资产

清查，做到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，确保基金会资产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除基金会以外的其他项目执行单位，由项目经费

购置、接受捐赠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，基金会记账后，根

据北京大学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定期或不定期转入北京大学进

行后续管理和账务处理。项目结项时，各项目执行单位须清查是

否有在基金会名下购置使用的资产，如有需及时办理资产相关手

续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1年 5月 17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

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